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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業務委託鑑定估價須知 
                                                     107 年 6 月 28 日修正 

                                                                   108 年 3 月 26 日修正 

一、 本院民事執行處拍賣之不動產、動產、有價證券及其他標的物之價格，

為期鑑定估價迅速確實，公平合理，以維護當事人權益，特依司法院頒

「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選任不動產鑑定人作業參考要點」訂定本須知。 

二、 凡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有鑑定估價之營業項目，有二年以上鑑估價經驗，

並在本院轄區內設有事務所、營業所、分公司或辦事處之公司、商號或

其他法人團體，得向本院申請列為鑑定人，參與本院除不動產外之其他

財產鑑定估價業務。前項公司、商號或其他法人團體之負責人或其他職

員，已從事本院各項鑑定估價業務者，不得同時再為其他公司、商號或

法人團體從事本院各項鑑定估價業務。 

  不動產估價師主管機關發給開業證書，加入本院轄區不動產估價師公   

  會，並在本院轄區設有事務所者，得以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名義，向本 

  院申請列為鑑定人，參與本院有關不動產之鑑定估價業務。 

  建築師經主管機關發給開業證書，加入本院轄區建築師公會，並在本院 

  轄區設有事務所者，得以建築師事務所名義，向本院申請列為鑑定人， 

  參與本院有關不動產之鑑定估價業務。但未具不動產估價師資格者，僅 

  得就建築物及該建築物所坐落之相關土地參與鑑定估價業務。 

三、 向本院申請列為鑑定人者，應提出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具鑑定估價經驗之證明(包括委託鑑定之文件及五件鑑定報告)。 

       (四)聘任之鑑定估價人員名冊及其學經歷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五)使用自動付款機(A.T.M)轉帳繳費時之鑑行代號及轉帳代號。 

  不動產估價師或建築師向本院申請列為鑑定人者應提出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主管機關核發之不動產估價師或建築師證書影本。 

       (三)不動產估價師或建築師在本院轄區開業證書影本。 

       (四)加入本院轄區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或加入本院轄區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書影本。 

       (五)具鑑定估價經驗之證明(包括委託鑑定之文件及五件鑑定報告)。 

       (六)使用自動付款機(A.T.M)轉帳繳費時之銀行代號及轉帳代號。 

  前二項所列文件，於必要時，本院得通知提出原本。 

  本須知修正前已具備第二條第一項所規定之資格，並經本院列為鑑定人  

  之公司、商號或其他法人團體，無須重複提出申請，得逕由本院列入不 

  動產鑑定估價輪次。 

四、 本院接獲前條之申請時，由民事執行紀錄科科長彙整並初擬意見，報請   

  民事執行處庭長提付鑑定人資格審查小組評選。鑑定人資格審查小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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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補具相關資料。 

  鑑定人資格審查小組置委員三人至九人，任期一年，得連任。除民事執 

  行處庭長為當然委員，並任小組召集人外，餘由院長就法院編制內人員 

  指定之。 

  向本院申請列為鑑定人而未備齊前條規定之文件者，本院無須通知其補 

  正，逕不列入評選。 

四之一、法院應將前點評選結果通知申請人。 

        除本須知另有規定外，本院得選任為不動產執行事件之鑑定人。 

四之二、不動產估價師或建築師評選列為鑑定人後，其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至 

六款所列文件有變動，應檢附各該文件影本向本院陳報。 

五、 鑑定人資格審查小組應於每年七月一日前，評選次年度之鑑定人及有關

鑑定輪次之相關事宜。 

  前項評選得以書面投票方式代之。 

六、 本院選任鑑定人時，按鑑定輪次表由電腦作業選定之。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受鑑定輪次表之限制： 

(一)就同一事件之相關執行標的，業由某鑑定人實施鑑定者。 

       (二)債權人或債務人聲請指定鑑定人，經法官或司法事務官認為適當 

          者。 

       (三)執行標的特殊，法官或司法事務官認為有另行指定之必要者。 

六之一、已選任之鑑定人，應填載揭露事項聲明書(附件一之一)，其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以書面向法院辭任相關執行事件之鑑定人： 

(一)鑑定人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為該執行事件之當事人。 

(二) 鑑定人為該執行事件當人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親屬關係。 

(三) 鑑定人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就該執行事件與當事人有

共同權利、共同義務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 

(四) 鑑定人現為或曾為該執行事件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家長或家

屬。 

(五) 鑑定人於該執行事件，現為或曾為執行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或輔

佐人。 

七、 已選任選定人，法官或司法事務官認有必要時，得撤換之。 

八、 鑑定人應依下列標準收取鑑定費用(單位：新台幣)： 

(一) 建物： 

1. 每筆收取新臺幣貳仟肆佰元；如建物有二棟(間)以上，而位於同社

區或大樓，每增加一棟(間)加收新臺幣叁佰陸拾元；其有十棟(間)

以上，由債權人與鑑定人協議酌減費用。 

 2. 建物與基地合併建物與基地合併鑑價時，不論其基地之筆數，每 

件(指本院受理之同一執行事件，以下同)鑑定費為 仟陸佰元，如 

建物有二棟(間)以上，而位於同社區或大樓者，每增加一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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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肆佰叁拾元；其有十棟(間)以上，由債權人與鑑定人協議酌減 

費用。 

          3.公共設施、本建物附屬之建物、主建之增建面積、地下室停車空間，

不另外加收鑑定費用。但單獨就該部分鑑定者，不在此限。惟如

原漏未鑑估而追加鑑定者，即不得請求追加補繳鑑定費。 

       (二)土地：囑託鑑定之土地在二筆以內者，每件鑑定費為壹仟肆佰肆拾 

元，每增加一筆，加計柒佰貳拾元。如囑託鑑定之土地均相鄰或送 

鑑估之土地有十筆以上者，由債權人與鑑定人協議酌減費用。 

       (三)土地上之農作物：同一筆土地上或相鄰多筆土地上之農林作物，種 

          類在二種以內者，每件鑑定費用為壹仟肆佰肆拾元，在三種以上者， 

每件鑑定費用為貳仟壹佰陸拾元。 

       (四)動產：每件鑑定費用為壹仟貳佰元。但性質特殊、種類繁多、數量 

          龐大，須特殊專業從事鑑定或費用時者，得由當事人與鑑定人協議 

          定之。 

       (五)有價證券及其他無體財產權：鑑定費用由當事人與鑑定人協議定 

          之。 

       (六)稅金及規費之負擔： 

          稅金應由鑑定人自行負擔，不得另計費用。 

          囑託鑑定之土地、建物未逾十筆者，每件加計規費(申請土地、建物 

          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建物測量成果圖、使用分區證明等費用)肆 

          佰叁拾元。超過十筆者，由當事人與鑑定人協議定之。 

       (七)交通費：每件壹仟貳佰元，如鑑定標的位於北門區、學甲區、鹽水 

          區、新營區、柳營區、下營區、六甲區、官田區、大內區、左鎮區、 

          龍崎區者，每件壹仟陸佰元；如位於後壁區、白河區、東山區、楠 

          西區、玉井區、南化區者，每件貳仟元。 

       (八)副本費：依本院通知應提出鑑定書副本者，超過五份部分，每一份 

          副本加計新台幣 佰陸拾元。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至六款協議不成者，債權人得向法院 

聲請改由其他鑑定人鑑定。 

九、 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報酬及其他費用，均併計於鑑定費內，不得另行

收取。 

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向法院指定繳納之人收取，不得向本院請求。 

十、 經本院指定繳納鑑定費用之當事人，如未於五日內依規定繳納鑑定費用

者，鑑定人應即以書狀向本院承辦股陳報。鑑定人於當事人依規繳鑑定

費後，應於十五日赴現場實地勘估，並於勘估後十日內作成鑑定書送交

本院。 

十一、 鑑定人完成鑑定後應提出鑑定書。 

  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命鑑定人到場說明。 

  前項情形，鑑定人不得請求日費、旅費或其他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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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定書應以 A4 紙張製作，並包括下列內容： 

(一)鑑定書應詳細記載鑑定日期、鑑定人之住址、電話及鑑定費用總額。 

(二)鑑定書之不動產附表格式，應與法院拍賣須公告之附表格式相同。 

(三)不動產鑑定書須載明下列內容(如附件二)： 

1. 權利標示：含債權人、債務人、抵押權人及他項權利人。 

2. 土地坐落：地段地號、應有部分之比例及面積(平方公尺及坪各若

干) 

3. 建物坐落：建號、門牌號碼、已登記面積及未登記面積(分別及合

計各若干)。 

4. 構造及標層：材質(如加強磚造、鋼筋混凝土造等)、總樓層及所屬

樓層。 

5. 鑑定依據：對鑑定標的價額判斷基礎。如有特殊情形，例如海砂

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有非自然

死亡等，尤應記載明確。其查證確有困難者，應於鑑定書 明原

因。 

6. 鑑定價值。 

7. 扣除土地增值稅後之淨值。 

8. 鑑定標的有無門牌整編之情形。 

9. 土地、建物之鑑估分析表。 

10. 環境概況分析表。 

11. 他項權利分析。 

12. 土地增值稅計算表。 

13. 的物現況照片：宜包括標的物前、後、兩側之立面及臨路狀況， 

物之現況，並應以手勢、箭頭等符號註明標的物之位置。若標 

的物為公寓大廈之一樓、頂樓或透天厝時，照片能判斷一樓、頂

樓有無增建部分。如有無法拍攝之情形，應以文字、圖片或其他

適當方法表明標的現況。 

14. 鑑定標的物之位置圖，並以手勢、箭頭等符號註明標的物之位置。 

15. 鑑定標的物為土地時，須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其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土地非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而有已登記 

             之建物者，須附該建物登記簿謄本。 

16. 鑑定標的物為建物時，須附建物及坐落土地之最新登記簿謄本、

建物測量成果圖及建築物改良物平面圖。 

17. 土地或建物現狀如有法院未發現之特殊狀況，足以影響拍賣結果

者，應一 併載明。例如土地現已為道路使用；土地上有油槽、祠

堂、墳墓或堆置廢棄物；建物內有自用電梯等情形。 

18. 建物有打通使用或占用鄰地情形。 

19. 建物有增建部分未經查封者，應一併鑑價並記明其事由。 

20. 農林作物種類如有多種者，應分別標示各筆土地上作物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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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及價值，暨作為鑑價依據之相關資料。 

21. 鑑定時發現有附屬車位者，應標示之。 

22. 鑑定標的有特別應買條件者，如原住民保留地等，亦併註明。 

23. 鑑定標的所屬區段之成交行情簡表或訪談紀錄(坐落、面積、每坪

單價)。  

24. 鑑定價值低於一般市價或土地公告現值者，應 明理由。 

25. 分別拍賣或合併拍賣之建議。 

26. 土地重劃、都市更新、都市計畫變更等影響價格之情事及其他依

法令應記載之事項。 

十二、 鑑定標準：鑑定人應依國內相關法令、鑑定專業知識等，為公正誠實、 

       謹慎適當之鑑定外，並應特別注意下列情事： 

(一) 鑑定標地之實際構造與登記簿記載不符時，仍應按實際構造情形為 

鑑定。 

(二) 鑑定價格宜與鑑定當時之市價相當。 

(三) 鑑定標的是否因地區之繁榮或沒落、商業之興盛或衰退、環境四周

狀況或其他有形、無形之特殊因素，而影響鑑定標的之價值高低。 

(四) 法院特別指定之事項。 

 十三、鑑定人送交之鑑定書如有錯誤或疏漏之情事，經本院通知更正或補正者 

       ，應於五日內將更正或補正結果送交本院。 

 十四、鑑定人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本院執行人員檢具相關事證，報請民事執行     

       處庭長提付鑑定人資格審查小組議決其為不適任後，得陳報院長核可 

       後，終止其鑑定業務。 

(一) 鑑定人之負責人或其他人員，因與業務相關之事項涉有犯罪嫌疑， 

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自訴案件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者。 

(二) 鑑定人有公司改組、遷址、變更電話號碼、停業、辦理解散登記、 

經主管機關撤銷、廢止其登記或其他相類情形，未陳報者。 

(三) 鑑定人在本院轄區內直接或間接應買其本人或所屬事務所鑑定之標

的。 

(四) 接受當事人之招待、餽贈或其他顯不相當之利益者。 

(五) 除有不可歸責之事由外，收受本院通知後逾二十日，仍未回覆本 

院，或收受本院函催後，逾五日仍未函覆者。 

(六) 本院認鑑定人有到院說明之必要，經通知後，無正當理由未到者。 

(七) 無故不參加本院所召集之鑑定人會議者。 

(八) 鑑定人未前往現場鑑估，或未自行鑑估而轉交他人為之。 

(九) 鑑定人未駐在本院轄區實地查估，而由其他地區人員掛名頂替者。 

(十) 無正當理由，未依照本須知規定收取鑑定費者。 

     (十一)鑑定書記載之內容有重大錯誤或遺漏，而導致本院執行事件停止拍 

          賣者。 

     (十二)有前款規定以外之錯誤或遺漏達三次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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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不依規定製作鑑定書或製作粗陋，經通知改進仍未改進者。 

     (十四)鑑定估價結果偏頗，顯不利於當事人者。 

     (十五)不動產之鑑估，於六個月內所承辦之事件，依其鑑定價格之百分之 

          六十五定底價，而未能賣出達二次以上，或以其鑑定價格之百分之 

          一百二十賣出達二次以上，而無正當理由者。 

     (十六)不動產以外之鑑定，於六個月內所承辦之事件，無法依其鑑定價格 

          之百分之五十一賣出或交債權人承受，達三次以上，而無正當理由 

          者。 

     (十七)其他情節重大之事由。 

曾經鑑定人資格審查小組議決為不適任之鑑定人喪失其於各法院被選任 

為鑑定人資格，三年內不得向法院申請列為鑑定人。新申請之鑑定人之

法定代理人或鑑定人員，曾經議決為不適任之鑑定人者，亦同。 

第一項議決，應上傳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選任不動產鑑定人資訊平台。 

 十五、鑑定書內容不實或錯誤，致生損害者，鑑定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六、鑑定人遇有非法阻撓鑑定或相關情事，得報請本院或有關機關處理。 

 十七、本須知經院核准後實施，並呈報臺灣高等法院陳轉司法院備查，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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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民事執行選任不動產鑑定人作業參考要點附件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鑑定人申請書 

申 請 人 名 稱  

法定代理人姓名  

許 可 證 字 號  

營業所   

所在地 

(事務所) 

 

證立登記資料  

鑑  定  估  價 

經  驗  證  明 

 

估 價 師 年 籍 

學經歷等資料 

 

 

                            

                             申      請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地              址： 

                             電    話   號   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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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選任不動產鑑定人作業參考要點附件一之一 

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不動產鑑定人揭露事項聲明書 

 
一、本人受選定擔任○○○○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年度（司）執  字第○○○○號強

制執行事件(下稱該執行事件)之不動產鑑定人，茲聲明與該執行當事人間□有□無利益

衝突，並將保守因執行職務所知之秘密。 

二、本人與雙方當事人間有無下列情形（請勾選）︰ 

□有□無   本人或本人之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為該執行事件當事人。 

□有□無   本人為該執行事件當事人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

關係。 

□有□無   本人或本人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就該執行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

共同義務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 

□有□無   本人現為或曾為該執行事件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家長或家屬。 

□有□無   本人於該執行事件，現為或曾為執行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或輔佐人。 

三、本人與雙方當事人間有無下列情形（請勾選）︰ 

□有□無   本人被選定為鑑定人前五年內，與該執行事件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存有僱傭、

經理人或其他繼續性之有償法律關係。 

□有□無   本人現為該執行事件當事人之股東。 

□有□無   本人現為或曾為該執行事件當事人委託之鑑定人。 

□有□無   其他情形足使該執行事件當事人認有不能獨立、公正執行職務之虞。如有，

其事由：＿＿＿＿＿＿＿＿＿＿＿＿＿＿＿＿＿＿＿＿＿＿＿＿＿＿＿＿＿

＿＿＿＿＿＿＿＿＿＿＿＿＿＿＿＿＿＿＿ 

四、本人承諾被選定為不動產鑑定人期間知悉或察覺與該執行當事人間存有第二點、第三點

所列情形時，將立即以書面向該執行事件當事人揭露。 

五、本人同意貴執行處將本揭露事項聲明書附入執行卷宗，由得聲請閱卷之人閱覽或影送該

執行事件當事人。此致 

○○○○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鑑定人： 

通訊處：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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